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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保障社会化：走出我国农村人口困境的理性抉择

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夏海勇

：：，。，一：近年来，我国农村人1：1控制工作步履愈

益艰难， 。c人口失控’’一词屡屡见诸于报

湍，为了有效地控制农村人口的盲目增长，

各级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弹精竭虑，其宣传

声势之大，人、财、物投入之多，惩罚措施

之严，不可谓不深入人心，然而却并未出现

人们所希望出现的效果。农村人口“超生"

之风近年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为什么一向以淳朴、善良著称于世的中

国农民，为了生儿育女，甘受严厉的经济惩

罚，竟那么顽强，那么执拗?这使我f『]不能

不对农民兄弟的生育动机及其存在价值作重

新的审视和认识。

一、“养儿防老”：主导农民“超生"

行为的根本动因

多年来，我们总是将农民的“超生”心

态斥之为“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作祟。不

可否认，在一部分农民尤其是老年农民的头

脑中“传宗接代”的观念依然存在甚至相当

顽固，但是，江苏的调查结果表明， “传宗

接代”在大多数青年一代农民的头脑中，早已

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与“孝道”相联系的“传

宗接代"了，更多的却是与经济关系相联

系。首先，目前进入婚育年龄的青年夫妇，

相当大部分是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出生或度过

少年时期的，与“孝道"相联系的“传宗接

代"的传统观念并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

什么烙印；其次，已婚的年轻一代，核心家．

庭占60％以上的比例，即使是“三代同堂”，

父母等老一辈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已大为削

弱，实行承包后，老一辈的传统的“传宗接

代"观念对拥有高于父辈经济收入，并在家

庭中已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甚至掌握家庭收入

分配大权的儿、媳来说，并无多大的约束

力；最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形势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劳动力的离土离乡，

大众传播工具的逐渐普及，青年农民见世

面、开眼界的机会的增多，强有力地冲击着

农村的一切陈旧观念，与“孝道"相联系的

“传宗接代”思想在青年农民中已并没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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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制约)。另剑女宗落户要住户口落实、责

任田分配、。宅甚地划分、遗产继承等方面予

以优待和深护，消除有女无男户产生的后顾

之忧。结婚登记可由民政部门转归计划生育

部门，便于晚婚晚育的集中管理。

7．教育政策。教育部门应制定向农民进

行人口教育的法规。农村中学要开人口课，

宣讲人口基础知识。每个乡镇应建立一所人

口夜校，每个农民要轮流进人口夜校学习，

接受国策教育和计划生育的科学知识教育，

并做出对不接受教育者进行处置的规定。

四、实施措施

综合治理计划生育涉及到全社会的各方

面。建议中央和各省地方党委、政府统一领

导，组织各有关部门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对

与计划生育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调

查研究，提出调整方案或制订新方案，再由

有关的决策机构按应有程序进行调整或制

订。一经决定，各有关部门就应坚决执行，

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齐抓共管综合治理计划生

育的良好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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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市场。

许多人认为：农民超生的动机在于“多

生致富”， “要想富，多生开档裤”。不可

否认，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普遍实行了承包

责任制，多劳力家庭获得较多的经济收入对

农民的生育意愿具有一定的刺激和示范作

用。然而，绝犬多数农民也都知道，这完全

是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所提供的致富机会，白

白放弃眼前的发家致富的机会，而通过辛辛

苦苦生育子女、培养新生劳动力去谋求十几

年以后的致富，显然，这对最讲求实际的农

民来说是很不合算的。人们还常常以“成本

一收益”之说解释农民的生育动机，然而据

我们调查，许多农民却有“儿女债”的难言

之隐：o一7岁的子女纯属消费人口，8一14

岁则需要上学(因有《义务教育法》的限制

和基层政权的依法干预)，15一17岁少数继

续读书，多数辍学劳动，18—22岁正式成为

农业劳动力，23岁后结婚、生育、分家便接

踵而至。子女们婚前正式从事农业劳动的经

济收入除供自己消费外，尚远不够建房、购

置家俱、筹措婚事的支出。作为父母，不仅

不能从子女处获取多少近期收益，相反却要

为子女的成家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子女越

乡， "JD女债”越多。而农民之所以心甘情

愿地牺牲眼前发财致富的机会，正是为了谋

求和换取将来老年时子女对自己的赡养。儿

子越多，老年保障越有保证， “超生”的巨

大经济动力正在于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多子多福”是符合当前农村经济条件下农

民的实际利益的。
．

众所周知，限于社会发展水平，我国的

社会保障水平还很低，1989年垒社会6．53亿

劳动者中，享受社会保障的仅有1．6亿人，

占29％，农民享受退休金、五保户、定期救

济的人数仅700多万人，仅占农村劳动力的

1．7％，全国由集体经济养老的五保老人仅

占农村老年总数的6．2 oA，由家庭养老的占

93．8％。可见广大农民基本上还处于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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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安全网之外。面对严峻的现实，农民老年

保障的唯一出路，只能以年轻时生儿育女的

艰辛投入来换取老年时的有所养、有所医、

有所乐。这种代际之间的交换行为，成为主

导农民生育行为的强烈动因和苦苦追求的唯

一目标。此外，农民对女儿在自己年老时生

活中起的独特作用也有切身体验，由此也引

发和强化了农民不仅要多生，而且追求儿女

双全的生育动机。

二、老年保障的非社会化对农村人口控

制的严重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率先实

行了承包责任制。由于经济改革的各种配套

措施未能同步进行，一部分原来已由或本该

由社会承担的责任，又从社会重新回归家庭

中，家庭在农民的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

用，被推到了最显著和最突出的位置。家庭

除继续承担着生育、消费等职能外，又重新

担负起生产的职能，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载

体和经济单元，与此同时，家庭赡养功能则

得到了绝对的强化。由于合作医疗和其他减

免收费的医疗在绝大部分地区已基本解体，

乡村一级的集体收入部分大为削弱，农村

“五保”制度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和削弱，许

多乡村的“五保”户赡养问题得不到落实，

生活服务和医疗护理更是无从谈起，社会的

保障服务功能大大地削弱了。老年保障的这

种非社会化现象，对控制农村人口的过速增

长，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首先，老年保障的非社会化，强化了家

庭的保障功能，增大了农民为老年保障而对

家庭的绝对依赖。我们知道，老年的社会生

活主要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部分，

与此相应，老年保障亦应包括这两方面的内

容。家庭赡养功能的强化，子辈作为老年保

障的唯一义务承担者，成了农民老年时物质

和精神保障的最可靠的保证，而农村医疗水

平的落后，迫使农民只能以多生育来保证子

女的存活，并以此来确保自己晚年生活有所



依囊和寄托。大话调查资料表明，农民在家

庭·j，的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水平

的下降和经济收入的减少而逐渐下降，未来

的老年赡养费用、责任田的代耕、代种、代收

以及日常生活料理服务，有多子女承担，显然

比仅靠独子女承担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更重

要的是，由于农村“从夫居"的习俗，独生

子女长大成家后，即使子女照顾老人的传统

依然存在，一方家庭出现“空巢”已在所难

免，老年时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交

往和家人间的天伦之乐以及生活上的料理、

慰藉等等，在家庭赡养的绝对模式下，显然

是难以得到满足的，而这一点又是农民所无

法接受的，发生超生行为便不足为怪了。

其次，老年保障的非社会化，增大了家

庭的社会经济风险，强化了农民以多生育来

化解、缓冲和抵御的心理要求。承包责任制

的实行，客观上削弱了集体承受各种自然、

社会、经济风险的能力。一方面是家庭生产

功能的复归和赡养功能的强化，而另一方

面，家庭承担的天灾人祸以及年老体衰时的

社会经济风险却越来越大。众所周知，在我

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较之其他阶层，

农民的“三灾六难”相对更多些，因灾致

贫，因病破产时有发生，而我国农民对风险

的心理承受能力向来是比较薄弱的，一家一

户的经济形式，对风险的实际承受能力亦是

十分脆弱的，而传统的大家庭越来越多地为

小家庭所取代，使家庭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更

不稳定，这就使得农民不得不寻求以多生育

子女来分散、化解、缓冲各种风险，以确保

一己未来老年生活的安定。

第三，老年保障的非{{=匕会化，削弱了社

区的保障服务功能，引发了农民通过多生育

谋求自我保障服务的动机。据1978年抽样调

查，全国不识字的农村老年人口中，靠子女．

料理的男性占52．78％，女性占94．84％，年

龄愈高，靠子女料理的比重越大。在农村集

体化期问，“集涔是靠山”。农村社会组织

和礼区服务在农村社会保障中发摔着积极的

作用。实行责任制后，农村社区的保障服务

功能受到了削弱，社区内的互助协作较多地

为家庭成员及亲友间的互助所代替，人际关

系相对淡化，这电促成了农民为谋求自身晚

年的保障服务而对多子女家庭的企单和渴

求。

三、社会化养老，是摆脱农村人口“超

生”困境的根本途径

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条

件差，广大农民刚刚实现温饱，部分地区还

未脱贫，实行老年保障社会化既无条件，也

无必要。相反，应进一步强化家庭赡养功

能，大力提倡农村家庭养老。其实，这种观

点对控制农村人口增长是十分不利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保障本是每

一个劳动者应该享有的权利，然而，受我国

{{：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

国农村老年人的经济保障、生活服务、精神

满足等等，国家目前还没有力量统统包下

来，眼下还要依靠家庭来承担较多的义务。

但是，家庭保障模式对农村人口控制的弊端

已十分明显，一味强调传统的家庭保障方式

是不能适应我国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

也不符合我国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发展趋势·

企图坐等经济发展了，再来搞农村老年社会

保障事业，只会导致进一步陷入“养儿防老

一人口膨胀一经济落后一养儿防老"的死循

环之中。事实上，越是经济条件差的地区，

越应该加强老年社会保障工作。发展我国农

村老年保障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现阶段应采

取家庭和社会共同养老的形式，并随社会经

济的发展逐步向¨会化养老过渡，同时建立

产}：逐步完善农村社区社会化服务网络，扩大

社区保障功能，逐步弱化家庭保障功能，淡

化农民“养儿防老"意识，以从根本上达到

控制农村人口增长的目的。

1．养老方式，变家庭单线养老为家庭与

社会双重赡养，并逐步向社会赡养过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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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说即由社会负担一部分老人(如“五保，，

户)，家庭负担一部分老人；老年保障费用

由社会承担一部分，家庭承担一部分，并随

着农村绎济的发展，逐步增大由社会承担的

部分。

2．老年保障基金的筹集，变现收现付形

式为资金积累形式，由家庭和社会共同负

担。目前我国部分较富裕的农村已相继试办

了乡(村)统筹养老金的制度，对解除农氏

的后顾之忧、控制人口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但基本上仍是模仿城镇全民所有制企业

的现收现付的养老基金筹集方式，弊端甚

多，而农村中最为普遍的子女供养方式，其

实也是一种现收现付制，子女从当年的收成

(收入)中拿出钱、粮供养老人，无疑会受

到当年收成(收入)水平的影响以及当年重

大支出项目如建房等的影响，从而直接影响

到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为此，应采取资金积

累形式，围绕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独生子女

安全保障这三大保障，开办多种形式、多种

层次、多种类型的社会保险，投保费用由社

会和家庭共同负担，前者包括独生子女保缝

费和其他奖励基金；地方财政拨付的部分资

金}公益金中提取和以工补农的基金中提取

的部分资金；后晋则是农民以自己劳动的一

部分收入转入养老基金。我国幅员辽阔，各地

农村差别较大，应允许各地根据当地经济水

平、人口状况以及独生子女优惠政策，确定

社会负担部分所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民老

年时对家庭和子女的经济依赖程度。

3．农村老年生活服务，变家庭“独揽’’

为家庭与社区共同承担。实行各种老年社会

保险，只能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民老年生活

的物质保障，却无法解决老年生活服务及其

具体义务承担者的问题。为此，可考虑以

乡、村为依托，逐步建立和健全农村社区社

会化服务网络，发展社区老年福利事业，扩

大社区保障功能，发动社会力量，以灵活

多样的形式为社区农民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

化服务，如养老院、托老所、保健康复中

心、老年茶座等等，为老年农民提供生活服

务、医疗护理服务项目，以及人际交流，文

化娱乐的场所等等。当前首要的则是生产性

社会化服务网络，如生产技术咨询、指导、

信息交流乃至生产性服务等，扶持农民家庭

首先是独生子女家庭迅速脱贫致富，其次是

医疗保健网络，尤其是要突出独生子女的医

疗保健服务，将这些服务与控制人口紧密挂

起钩来，以最大限度地解除独生子女家庭的

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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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形式，有计划、分步骤地向城市转移。这样，既满足了乡村人口城镇化的终极目的，

又与区域经济的起飞过程相适应。对于像我国这样长期实行城乡户口分块管理的国家，该模

式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它既能满足快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别的现实要求，

又可避免在城乡差异悬殊的现实条件下，在城门洞开之际(取消户口限制)，积蓄已久的农

村劳动力洪流对大、，赵城市产生毁灭性的冲击和震荡，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该

模式还将为乡村人口提供较充裕的时间和较广阔的空间，以重新学习和逐渐适应变化了的址

会环境和职、ff，，避免在社会上造成大规漠的结构失、北现象。

(怍者工作雌位：中科院地理所)
同家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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